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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一、 任务来源 

    2023 年度，全国生态环境监管专用计量测试技术委员会（MTC41）关于国

家计量技术规范立项结果的公示：确定《开路遥测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校准规

范》等为立项项目。 

二、 规范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持续推进，致使大气环境质量不断恶

化。有害气体的排放不断增加，有害气体的排放源自工业生产、交通尾气以及燃

煤等，引发了一系列健康风险，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心血管问题，以及雾霾等。

因此，监测和治理这些有害气体的排放对于改善空气质量、保护人类健康和维护

生态系统至关重要。有毒有害物质在生产、存储、运输及使用等过程中突发性事

故时有发生，特征气体泄漏监测及预警则是预防危害事故发生的有效手段之一。

若对这些气体的泄漏监测不到位，很容易引发安全事故，世界历史上多次发生严

重的的气体泄漏事故。我国也越来越重视生产安全，2020 年 4 月，国务院安委

会印发《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对高风险的行业进行安全整治，

其中便提出要推进完善对可燃、有毒气体泄漏的检测监测系统。所以，对气体泄

漏监测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对气体泄漏监测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点探测

仪器与普通红外热像仪已经无法满足常态化监测的需求，而开路遥测傅立叶红外

光谱法作为独立高速气体检测技术，可测量光程范围内气体( NOx 或 NH3，SO2，

挥发性有机物、碳氢化合物等多种) 的浓度，它克服了以往检测技术中催化类元

件容易中毒老化和易受环境因素影响的缺点，同时还具有非接触式远距离测量 、

响应速度快、灵敏度和光谱分辨率高等优点。开路气体检测技术还能应用于固定

点式探测器无法适应的环境，如有毒气体存在，水喷淋和极度恶劣的温度条件下，

目前已经应用在工业、化工厂区无组织排放、生产车间有毒有害气体监测、环境

空气质量监测、城市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场恶臭气体排放监测、大气温室气体监

测等领域。 

 



2013 年，环境保护部发布了 HJ 654-2013《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

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包含了开放光程分

析仪器，针对开放光程分析仪的测量范围、零点噪声、最低检出限、示值误差等

性能指标做出了相关规定，为该类仪器质量提升提供了重要技术抓手。2017 年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 GB/T 20936.4-2017

《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 4 部分：开放路径可燃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

对开放路径可燃气体探测器的准确度、灵敏度、稳定性、环境试验等指标做出规

定。但相较于国外，我国在开路遥测分析仪器领域的标准化工作起步较晚，美国

在 1999 年发布 EPA/625/R-96/010b《Compendium Method TO-16 Long-Path 

Open-Path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Monitoring of Atmospheric Gases》，

2007 年发布了 ANSI/ISA 6325-2007《Performance Requirements for Open 

Path Combustible Gas Detectors》与 ASTM E1865-97(2007)《Standard Guide 

for Open-Path Fourier Transform Infrared (OP/FT-IR) Monitoring of Gases and 

Vapors in Air》等，这些标准对开路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的算法、影响因素、

精度控制以及性能要求等，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为该类仪器的技术进步与质量

提高，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引领作用。目前我国针对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的标准

化工作尚处于迎头追敢阶段，尤其是在计量技术规范制订方面还是空白。 

虽然该类仪器目前的定位主要是预警监测，但随着该类仪器应用领域的不断

扩宽以及我国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的深入推进，对该类仪器技术及监测数

据质量要求不断提高，而该类仪器又不同于一般的点位监测设备，它侧重于线源

、面源甚至立体源监测，尤其是进行计量溯源时，往往是通过等效浓度/积分浓

度进行量值表征，易受背景气体、杂散光、开放光程光强衰减以及环境条件等因

素影响，开展计量溯源有一定技术难度。因此，亟需开展针对开路遥测仪器的计

量技术研究与计量标准的制订工作。 

三、研究原则和依据 

1．本规范在研究制定中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a）本规范编写格式应符合 JJF1001-2011《通用计量术语及定义》、

JJJF1071-2010《国家计量校准规范编写规则》、JJF1059-2012《测量不确定

度评定与表示》等规范的规定。 



b）本规范要与国家的节能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相一致； 

c）本规范要与已颁布实施的相关标准进行衔接； 

d）本规范规定的技术内容及要求应科学、合理，具有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本规范研究编写的依据 

在规范编写过程中，本规范参考了 JJG 551-2021《二氧化硫气体检测仪检定

规程》、GB 12358-2006《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GB 

15322.4-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４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 可燃气体探

测器、GB/T 20936.4-2017《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 4 部分：开放路径可燃

气体探测器性能要求》、HJ 654-2013《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

CO）连续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RJGF 060-2021《开放式长光

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仪》。 

四、规范研究内容 

1 范围 

大多仪器设备厂家标称的仪器可探测开放路径为 500 米，也有声称可测量

1000 米或其他，鉴于验证试验以及实际操作的可行性，本着覆盖绝大多数设备

的原则，制定本规范适用于开放路径不大于 500 米，主动式分析仪，开放路径

大于 500m 和被动式开路遥测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可参照执行。 

2 引用文件 

本规范引用了以下相关文件的术语条款、技术指标或测量方法： 

JJG 551-2021《二氧化硫气体检测仪检定规程》 

GB 12358-2006《作业场所环境气体检测报警仪通用技术要求》 

GB/T 20936.4-2017《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 4部分：开放路径可燃气

体探测器性能要求》 

GB 15322.4-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４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 可

燃气体探测器 

HJ 654-2013《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系

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技术指标及要求参照中环协认证技术规范 RJGF 060-2021《开放式长光程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仪》中相关性能要求，并结合以往实验室检测该类仪器的

检测结果，制定示值误差、重复性、稳定性和漂移的限值为±10%、5%、±2%FS

和 10nmol/mol（稳定性限值参照 JJG 551-2021《二氧化硫气体检测仪检定规程》等）。 

 

3 术语和定义 

3.1 积分浓度 

1）GB 15322.4-2019 可燃气体探测器 第４部分：工业及商业用途线型光束 可

燃气体探测器，3.2 条款对积分浓度的定义如下： 

 

2）GB／T20936.4-2017，爆炸性环境用气体探测器 第 4 部分：开放路径可燃气

体探测器性能要求，3.4.5 条款对积分浓度定义为

  

鉴于开路傅立叶红外气体分析仪测量气体种类不限于可燃气体，因此采用

GB/T 20936.4-2017 中对积分浓度的表述。 

3.2 等效浓度 

HJ 654-2013《环境空气气态污染物（SO2、NO2、O3、CO）连续自动监测

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中 3.13 条款对“等效浓度”定义如下： 

 

参照以上定义，根据 GB/T 20936.4-2017 中对“光路”和“气室”“开放路

径”的定义，以及根据 GB 15322.4-2019 中对“光路长度”的定义综合修改采



用。 

 

 

 

GB 15322.4-2019 中对光路长度的定义 

 

4 概述 

主要介绍了分析仪的原理和结构组成，主要分为两种结构，光源和干涉仪同

在发射端，以及分别在发射端和接收端。 

5 计量性能 

主要包括检出限、示值误差、重复性和稳定性，示值误差是仪器准确度的重要

表征指标，重复性是考察仪器随机因素对示值的快变化，稳定性（量程漂移）是

考察仪器在基线噪音、测量环境影响下较长时间示值的慢变化，检出限则是衡量

仪器测量下限能力的主要指标。考虑该类仪器主要被应用于园区、厂界等污染物

浓度较低的监测环境，而开路监测又容易受到背景环境的影响，因此，非常有必

要对上述计量特性进行校准评价。参照中环协认证技术规范RJGF 060-2021《开

放式长光程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监测仪》中相关性能要求，并结合实验室检测该类

仪器的检测结果（表1），暂定指标限值为检出限20nmol/mol、示值误差±10%、

重复性5%、稳定性±2%FS（稳定性限值参照JJG 551-2021《二氧化硫气体检测

仪检定规程》等）。 

表 1 示值误差试验数据 



序号 特征物质 示值误差 重复性 稳定性 检出限 

仪器 1 

C2H2 1.2% 0.9% 

/ 

7.7nmol/mol 

C2H4 0.8% 0.5% 10.9nmol/mol 

C2H6 4.4% 3.6% 11.7nmol/mol 

C4H6 -3.7% 1.4% 4.5nmol/mol 

仪器 2 

C2H2 -6.8% 1.3% 2.7nmol/mol 

C2H4 -6.5% 1.3% 3.4nmol/mol 

C2H6 5.5% 0.9% 3.5nmol/mol 

C4H6 6.5% 1.1% 3.6nmol/mol 

仪器 3 

CH4 3.2% 0.3% 2.7nmol/mol 

CO 6.4% 0.3% 1.5nmol/mol 

N2O -5.3% 0.3% 0.7nmol/mol 

C2H4 -4.2% 0.2% 0.1nmol/mol 

C2H2 5.1% 0.3% 2.6nmol/mol 

C2H6 -4.7% 0.6% 2.8nmol/mol 

C4H6 8.5% 0.4% 3.3nmol/mol  

仪器 4 

CH4 -3.8% 0.8% 7.3nmol/mol 

CO -2.2% 0.3% 2.0nmol/mol 

N2O -9.4% 0.5% 9.6nmol/mol 

C2H4 2.3% 0.4% 3.1nmol/mol 

C2H2 6.4% 0.5% 2.6nmol/mol 

C2H6 -6.0% 0.5% 2.7nmol/mol 

C4H6 8.7% 0.5% 3.4nmol/mol 

 

六 校准条件 

6.1环境条件 

根据分析仪实际使用环境为室外，因此规定校准环境温度：（-10～40）℃；

相对湿度：≤85%；大气压：（86～106）kPa；测试时无雨雪雷暴雾等极端环境

影响。 

6.2 测量标准及其他设备 

考虑环境空气中常规监测污染物，包括 SO2、NO2、CO、NH3等；考虑 EPA



等标准建议，还可选择：C2H6、C2H4、C2H2、C4H6；又考虑空气中在 VOCs 中

占比的有 CH4、C6H6 等物质。因此制定测试气体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二氧化硫或

一氧化碳、二氧化氮或氧化亚氮、苯、甲烷或乙烷等国家有证气体标准物质，可

以是单一气气种，也可以是混合气种。气体标准物质的相对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3%（k=2），零气和稀释气采用高纯氮气或洁净空气； 

使用动态稀释仪稀释高浓度气体时，规定流量误差不大于±1%，重复性应不

大于 0.5%。气体标准物质的浓度单位在使用时应换算成与被检分析仪的表示单

位一致。稀释后气体标准物质应满足以上对气体标准物质的要求。 

气室应满足以下要求： 

（1）气室镜片在相应波数处透射率不小于 90%； 

（2）气室有效轴向长度 Ls 范围（50~500)mm,扩展不确定度不大于 0.1mm, 

k=2； 

（3）气室应密封良好，无泄漏； 

（4）应采用与分析仪所测气体种类相同的气体标准物质，稀释气体为氮气

或洁净空气。 

注：将气体标准物质注入气室时，应注意防爆操作。 

由于现场试验需要测量或者设定分析仪开放路径，现场使用激光测距仪测量

发射器与接收器之间的轴向空间距离。要求测距仪量程上限≥500 m，最大允许误

差：±0.1m。 

7 校准项目和校准方法 

7.1 检出限 

鉴于开放路径较长，环境背景气体影响较大，相对于开放路径，将气室中充

入零气或者规定检出限 3~5 倍浓度的标准气体意义不大，因此采用测量环境背景

气，以 11 次测量值 3 倍标准偏差表征检出限 RDL。 

7.2 示值误差 

   环境背景对仪器测量影响较大，环境背景值还存在较大的波动，当监测浓度

较低的情况下，就必须要考虑背景值的影响，将其修正或扣除，否则会对校准结

果产生较大的影响。根据相关试验结果，发现扣除背景和不扣除背景，其示值误

差结果差异较大，因此，在校准规范制订过程中，有必要将背景值引入计算并扣



除。 

因此规定测量过程中，先测量环境背景值，再测量相应的标准气体值，以测

量标准气体时仪器示值减去背景测量值之差，做为该次测量的实际读数，重复以

上步骤 2 次，计算每种气体每点的相对示值误差。以最大值做为每种气体的示值

误差。 

7.5 重复性 

考虑仪器背景气体浓度量值变化包含在重复性测量结果中，因此重复性测量

时不再考虑背景气体变化影响，将气室中充入约为满量程 50%浓度的标准气体，

以积分浓度值或等效浓度值做为标准值，记录分析仪稳定示值 Cjh，重复测量 6

次。计算相对标准偏差作为重复性 

7.6 稳定性  

考虑该类设备测试场地及工作量问题，稳定性测量主要涉及短期稳定性，由

于背景环境的影响，仅测试量程漂移，并需要考虑并扣除测试时环境背景气体浓

度变化的影响，每间隔1h重复测量背景气浓度值与约为满量程80%标准气体浓度

值，并连续运行6h，测量分析仪量程漂移，用量程漂移评价分析仪稳定性。 

 

8 相关试验 

    因为开放光路设备具有快速、可移动的监测特点，同一台设备改变光程后对

测量结果会产生多大影响，是否需要重新校准？这是很有必要研究的计量技术问

题。项目组选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杭州泽天春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三家公司生产的共 3 台开放光路傅立叶变换气

体监测仪进行了 75m（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80m（杭州泽天春

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50m（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300m（中

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杭州谱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和 500m（杭州谱

育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开放光程的试验验证。 

    试验发现：如果在某一光程条件下对仪器进行校准后，可以保证仪器的计量

性能可靠，在此基础上改变光程直接通标气进行测量，得出的等效浓度值将会出

现较大偏离，有时示值误差甚至超过 100%，光机所和谱育的设备都出现了类似

问题，泽天设备因为楼顶平台空间有限，只进行了 80m 的试验。即便是改变光



程重新校准，也不能确保每一个光程的试验结果都符合拟定的计量性能要求（图

1、图 2）。从图一中可以看出 300m 光程的示值误差都符合拟定限值的要求，

150m 约有一半数据符合限值要求，75m 光程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符合要求；图二

中两个光程的示值误差都约有 80%合格。从具体特征物来看，安光所设备中，

NH3和混合标气中 C2H2 不合格率较高，并且很多误差值超过了 40%；谱育设

备中，NH3和 SO2 不合格率较高。基本可以说明氨气不适合做特征物，因其具

有较强的吸附性。 

  

                300m 光程                                150m 光程 

 

  75m 光程 

图 1 安光所不同光程示值误差结果 



  

                  500m 光程                               300m 光程 

图 2 杭州谱育不同光程示值误差结果 

 湿度影响试验 

    高湿环境中水蒸气的吸收特征峰可能会淹没或重叠被测气体的特征峰，湿度

变化也会导致光学干扰，影响光路传输和反射，最终影响测量结果。但由于开放

路径较长，在几百米的开放路径中增加气室有效长度的湿气，对整个测量路径开

说，意义不大，而实际测量中也不好获得在几百米的试验场地实现整个开放路径

的高湿度试验，因此，在规范文本正文中暂不考虑水分影响试验，同理，二氧化

碳气体影响试验也将不体现在规范中。 

实验室试验结果与现场结果的对比 

    对比表 1 与图 1、图 2 可以看出：实验室条件下，因为没有室外复杂环境及

长光程的影响，每台设备的示值误差都可以满足±20%的要求，现场条件下，约

60%的示值误差满足限值要求；对比表 1 与图 3、图 4 可以看出：实验室条件下

的重复性优于现场条件下的结果，进一步说明了室内环境对开路仪器的影响较小，

同时也可以看出：现场条件下的重复性也可以满足拟定限值要求；对比表 1 与图

7 可以看出：实验室条件与现场条件下的检出限结果相当；对比图 5、图 6 可以

看出：谱育稳定性基本都满足拟定要求，泽天稳定性约 40%左右满足要求，并

且基本都集中在中低等效浓度。从而可以看出拟定的计量特性基本能满足实际需

要。 



 

                300m 光程                            150m 光程 

 

    75m 光程 

图 3 安光所不同光程重复性结果 

  

图 4 谱育不同光程重复性结果 

  
        图 5 安光所 300m 稳定性结果             图 6 泽天 80m 稳定性结果 



 

                     500m 光程                       300m 光程 

图 7 谱育不同光程检出限结果 


